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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浙江清华

长三角研究院、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食品安全与营养（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江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华丽、陈山泉、张朝正、王秀娟、蔡强、陈亚龙、陆颖、强

文佳、陶光灿、林丹、生吉萍、高笑歌、宿文凡、王建新、马东、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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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是依据项目课题一的研究成果：基于风险分级评价结果并融合抽样监测等数据的食

品安全分级评价技术的相关内容进行制定的。 

本技术规范主要规定了抽样人员、抽样方式、移交样品及相关文书、样品信息填报、检验数据

填报、报告发放、数据报送、问题处理及注意事项等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应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3 术语和定义 

3.1 监督抽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指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为监督食品安全，依法组织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生产、销售的食品进行有计划的随机抽样、检验，并对抽检结果公布和处理的活动。 

3.2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指系统和持续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食品中有害因素等相关数据信

息，并应用医学、卫生学原理和方法进行监测。 

3.3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是指通过数据填报系统，从传感器和其它待测设备中将数据传送到上位机中进行分

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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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转移地方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 

4.1 抽样 

由各省局指定食品专业抽样队伍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抽样工作，抽样方式以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信息系统为主，纸质单为辅。 

4.2 移交样品及相关文书 

抽样单位按照规定的时限将样品送达指定的检验机构；样品交接时，交接中心工作人员把被取

样品对应的《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交至承捡机构取

样人员。双方填写《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样品移交确认单》确认移交的样品及文书。 

承检机构拒收样品的，承检机构需在取样 24小时内将拒收样品抽样单号、样品名称、拒收原因

等相关情况报送至秘书处。符合抽样规定的样品，经省局抽检中心确认，承检机构应按程序接收样

品。 

4.3 样品信息填报 

对于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抽取的样品，要求承检机构在抽样日期起 5 个工作日

内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接收样品，并上传《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省局联）

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省局联）扫描件。收样时，注意核对抽样单信息是否与系统

信息一致。经过抽检中心确认拒收的样品，承检机构需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上传拒收

样品的原因，并完成拒收程序。逾期未接收的，将无法接收。 

对于通过纸质单抽取的样品，要求承检机构在抽样日 5 个工作日内，按照要求在国家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上填报样品信息，并上传《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省局联）及《国家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省局联）扫描件。抽检中心确认拒收的样品，无需填报国家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信息系统。逾期未填报的，将无法填报系统。 

4.4 检验数据填报 

承检机构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接收样品之日起或填报样品信息至国家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信息系统之日起计算，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把数据填报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信息系统；检验结果不合格的，在完成检验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报送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

息系统。逾期未填报的，将无法填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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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报告发放 

检验结果合格的，寄送合格报告至被抽样单位所在地的市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检验结果不合格的，24小时内把不合格报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国家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寄送被抽样单位所在地市的市场监

管部门；流通环节抽取的样品，寄送至被抽样单位所在地的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标示生产单位所在

地的市级市场监管部门。 

5 省级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 

5.1 抽样 

省局指定抽样队伍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抽样工作，抽样方式以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为

主，纸质单为辅。 

5.2 移交样品及相关文书 

承检机构与样品交接中心联系人沟通，确定取样时间，按照约定至样品交接中心取样；样品交

接时，样品交接中心工作人员把被取样品对应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及《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告知书》交至承捡机构取样人员。双方填写《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样品移交确认单》确认移交的样

品及文书。 

承检机构拒收样品的，承检机构需在取样 24小时内将拒收样品抽样单号、样品名称、拒收原因

等相关情况书面报送至秘书处。符合抽样规定的样品，经秘书处确认，承检机构应按程序接收样品。 

5.3 样品信息填报 

对已接收的样品，要求承检机构在抽样 5 个工作日内于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收取样

品。拒收样品的，经过秘书处确认，承检机构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传拒收样品，并填

写原因。 

5.4 检验数据填报 

承检机构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接收样品之日起或填报样品信息至国家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信息系统之日起计算，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把数据填报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信息系统；检验结果不合格的，在完成检验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报送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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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 

5.5 报告发放 

检验结果合格的样品，寄送合格报告至被抽样单位所在地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检验结果不合格的，24小时内把不合格报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食品安全

抽样检验抽样单》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寄送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6 数据报送 

承检机构于每月 5 日前报送上月完成的检验数据至省局抽检秘书处。每季度报送一次任务完成

情况至秘书处。 

7 问题处理 

7.1 国家转移地方抽样单信息修改 

若纸质单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承检机构可退回纸质单，待抽样人员修改正确后，由承检机

构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上收样时修改相关信息（系统设置权限要求）。 

若纸质单与实际样品相符，系统上面信息不符的，承检机构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

上收样时根据纸质单修改相关信息。 

若修改纸质单的样品检验不合格时，承检机构出具不合格报告前将相关情况报秘书处。 

7.2 省级抽检抽样单信息修改 

若纸质单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承检机构可退回纸质单，待修改正确且确认国家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信息系统上样品信息无误后，承检机构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上收样。 

若修改纸质抽样单的样品检验不合格时，承检机构出具不合格报告前将相关情况报秘书处。 

7.3 特殊情况数据填报 

若因样品确认、信息修改等特殊原因造成的填报样品数据或接收样品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

承检机构提前报备至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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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意事项 

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为实名制系统，各环节操作必须由账户拥有者本人登陆系统进

行操作。建议各承检机构用户绑定 CA证书，并用 CA证书登陆系统操作。用 CA证书登陆操作，国家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生成的报告上将带有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承检机构在国家食品安

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填报数据一旦提交至国家总局，需要书面申请至国家总局才可修改。若出现错

误情况，国家总局秘书处将记录并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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